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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处罚结果发布，标志性整改事件落地传递积极信号 

——滴滴网络安全审查处罚决定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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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22年 7月 21日，国家网信办宣布依法对滴滴作出网络安全审查相

关行政处罚，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 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全球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 100万元罚款。 

点评：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处以罚款 80.26亿元，标志着监管对于滴滴网络安全审

查的案件核查已经结束，未来互联网平台整改工作有望进入加速收尾阶段，平台

经济监管再次传递出积极信号。 

滴滴事件回顾：滴滴事件从开启网络安全审查到宣布处罚结果耗时 1年。 

1）21年 7月 2日，国家网信办公告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

依法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在接受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7月

4日、9日，国家网信办公告“滴滴出行”App、“滴滴企业版”等 25款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及其

他 25款 App，要求公司进行整改。2）22年 6月 2日，滴滴的退市决定正式生

效。3）22年 6月 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我国将完成对滴滴的网络安全调查并

将解除相关 APP新用户禁令，市场猜测监管对滴滴案件的调查进入了尾声阶段。

4）22年 6月 29日，满帮集团、BOSS直聘分别宣布，经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

室同意，即日起恢复“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聘”的新用户注册。 

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处罚结果的意义： 

1）滴滴案件是网络安全审查第一案，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处以罚款 80.26亿元，

表明监管对于滴滴网络安全审查案件长达 1年的调查审核已经结束。 

2）80.26亿元的处罚力度低于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期滴滴已经预留 100亿元

用于潜在罚款，21年阿里“二选一”遭国内反垄断史 182.28 亿元的最高罚款；

相比之下，此次网信办对滴滴的罚款金额低于预期，顺应了 4月 29日政治局会

议表明“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3）事件表明滴滴等互联网平台的整改已经进入了尾声，滴滴未来有望重启上市

流程，蚂蚁事件等标志性案件的调查也有望尽快落地。 

4）滴滴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违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处罚的落地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有利于引导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运营，

促进企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 

平台经济监管政策展望：22年以来互联网监管政策重点由“规范”转向“发展”。

4月 29日政治局会议表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

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1）滴滴标志

性整改事件的落地，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我们认为，未来“常态化监管”

将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2）平台经济支持性具体措施有望在近期出台，重

点关注游戏、直播领域；建议关注下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预计会再次表态促

进平台经济“发展”。 

投资建议：政策利好市场预期转暖，互联网板块估值有望持续修复，利好头部互

联网企业。推荐：1）腾讯控股：行业龙头企业，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业务稳步

发展，推进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2）网易-S：多元化战略助力云游戏快速发展，

创新业务处在良性发展轨道。 

风险分析：宏观经济风险、政策监管风险、行业竞争加剧、用户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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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媒 

表1：平台经济监管政策风口转暖的表态/事件 
时间 会议/事件 具体内容 

2021.09.07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 

2021.12.0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

管保障公平竞争”，强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2021.12.14 
国家网信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宣传贯

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聚焦规范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既立足防范风险、强化监管，又着眼长远发展、

鼓励创新 

2021.12.29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 

2022 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

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更好发

挥公平竞争监管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2022.01.28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召开促进互联网

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工作座谈会 

“互联网企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作为，必须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2022.02.08 人民日报 2月 8日评论文章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红灯”是为了划定边界、加

强规范，“绿灯”是为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

是要资本有序发展 

2022.03.05 《政府工作报告》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正确认识

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2022.03.16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委

会议研究当前形势 

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

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

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2022.03.17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 

2022年反垄断工作要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发展

是第一要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

管，促进宏观经济大盘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强调“聚焦提振市场预期和信

心”，明确监管思想要“更加深入认识和尊重市场规律，更加注重推动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供给” 

2022.04.08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

家座谈会 
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022.04.22 银保监会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设置好红灯、绿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2022.04.29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发展的具体措施 

2022.05.05 国务院常务会议 尽快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2022.05.17 
“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

商会 

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具体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2022.05.31 
国务院发布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的通知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网信办、中央政府网等，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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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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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
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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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法律主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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